
    

 

 

 

 

 
 

                             

连海大校发〔2020〕23号 
 
  

大连海事大学关于印发《大连海事大学 
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部门）： 

《大连海事大学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已经 2020 年第 3 次

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大连海事大学 

2020年 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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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海事大学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信息化建设，避免重复投资、无

序建设，全面提高信息化建设水平和质量，根据学校实际，特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信息化项目”包括：各类各级网站、

通用硬件设备、通用正版化软件、管理信息系统等非涉密项目，

不包括：图书馆电子资源等。 

第三条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网信办）

组织编制学校信息化建设发展规划，负责统筹推进信息化项目的

立项管理与建设实施等。 

 

第二章 项目立项 

 

第四条 信息化项目实施项目库管理，每年建设项目从项目

库中提取。 

第五条 信息化项目立项管理分为项目申报、审核论证、批

准立项三个阶段。 

（一）项目申报。需求单位在线提交项目意义、功能流程详



    

细描述。 

（二）审核论证。网信办按照学校信息化建设规划和避免重

复建设的原则进行初审，通过后组织专家对项目必要性、安全可

靠性、技术可行性等方面进行论证。申报单位负责论证材料准备

和问询答辩。 

（三）批准立项。对于论证通过的项目，纳入“信息化项目

库”，即视为完成立项。 

第六条 批准立项的项目，申报单位负责需求分析、建设方

案设计、验收；网信办负责根据“硬件集群，数据共享，应用集

成”的平台化、集约化建设原则，审核项目的技术方案，并对建

设实施、信息安全和运行维护提供基础技术支持与服务。 

第七条 为提高设备使用效率，网络服务器、存储系统、网

络安全等通用设备以及通用正版化软件，由网信办统一规划，实

施集中采购、管理和运维。除特殊需求外，原则上各单位（部门）

不再单独申报立项。 

 

第三章 项目实施 

 

第八条 根据项目方案设计进度、经费保障等情况，网信办

逐一组织实施。 

第九条 信息化建设项目实行项目双负责人制，分别由需求

部门（即申报部门）和网信办相关人员担任。需求部门监督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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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建方按既定方案满足业务功能需求。网信办指导承建方在同步

落实安全等级保护要求和学校统一的信息技术规范标准下开展项

目建设。 

第十条 项目建设完成后，由需求部门会同网信办，根据合

同规定和标准规范，组织项目验收，并形成验收报告。验收通过

的，该项目视为终结。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项目上线运行后，网信办对项目实施情况和运行

效果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作为后续项目论证立项的参考依据。 

第十二条 项目中涉及经费使用、知识产权、招标采购、合

同签订、安全保密、档案管理等环节，按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相

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1 月 17 日起施行，由网信办负

责解释。 

 

 

 

 

 

 
大连海事大学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 1月 17日印发 

 

 


